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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Legend Holdings Corporation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96）

關連交易

透過認購關連項目合夥企業以認繳關連關係的母基金

於2020年10月9日，本公司（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國科控股（本公
司的主要股東，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及中科院創投（作為項目合夥企
業的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共同簽訂合夥協議。根據合夥協議的約定，本公司將
對項目合夥企業認繳總金額為1.5億元人民幣。項目合夥企業的目的為投資母基
金。本公司透過認繳項目合夥企業以間接投資認購母基金。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國科控股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國科控股持有中科院創投超過30%的權益，中科院創投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普
通合夥人及管理人，並為母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因此，中科院創投及母
基金均為國科控股的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
易。由於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少於5%，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
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於2020年10月9日，本公司（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國科控股（本公司
的主要股東，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有限合夥人）及中科院創投（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
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共同簽訂合夥協議。根據合夥協議的約定，本公司將對項目
合夥企業認繳總金額為1.5億元人民幣。項目合夥企業的目的為投資母基金。本公
司透過認繳項目合夥企業以間接投資認購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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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簽訂日期： 2020年10月9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作為項目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人；

(2) 國科控股，作為項目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人；及

(3) 中科院創投，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普通合夥人及
管理人。

項目合夥企業： 天津國科中麗創業服務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項目合夥企業設立目的： 項目合夥企業設立目的為投資母基金。

認繳出資額： 項目合夥企業認繳總金額為6.5001億元人民幣。

本公司認購項目合夥企業份額為1.5億元人民幣，國
科控股認購項目合夥企業份額為5億元人民幣，中科
院創投認購項目合夥企業份額為1萬元人民幣。按照
母基金的出資方式，本公司及國科控股的出資為一次
性全部出資，即經普通合夥人發出《繳款通知書》之日
起十個工作日內一次性繳付至項目合夥企業。

本公司對項目合夥企業認繳總金額乃經訂約方按公平
磋商而定，並參考了各方擬認繳於母基金的份額釐
定。

經營期限： 經營期限自項目合夥企業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十年。

管理人： 中科院創投，作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普通合夥人及管理
人，為項目合夥企業提供日常投資管理和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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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 項目合夥企業系為投資母基金而設立的特殊目的企
業，普通合夥人和 /或執行事務合夥人不會向項目合
夥企業收取管理費用。

收益分配： 對項目合夥企業收到的投資收入（即從母基金所獲得
的各類收入）和其他收入（如企業存款的利息收入及短
期臨時投資收益等），應按照如下約定分配：

（1） 項目合夥企業普通合夥人和 /或執行事務合夥人
不參與收益分配；

（2） 項目合夥企業取得的投資收入和其他收入在扣除
相關稅費（如有）、交易費用及其他費用（如有）後
的可分配部分，按照有限合夥人在項目合夥企業
中的實繳出資比例進行分配。

項目合夥企業管理： 項目合夥企業專項投資於母基金，不涉及其他投資，
不設投資決策委員會。

母基金有限合夥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認繳出資額： 母基金目標認繳總金額為28.506億元人民幣。其中，
項目合夥企業將投資認購母基金合夥份額6.5億元人
民幣，乃經由各相關方通過公平磋商後確定。

投資領域： 母基金專注於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材料、
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健康等領域的股權投資基金
和符合國家戰略新興產業要求的創新型中科院科技成
果轉化項目及其他創新型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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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期： 母基金的存續期限為自母基金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
至母基金資金募集封閉之日屆滿八周年之日止。經合
夥人會議通過，存續期最多可延長兩次，每次可延長
一年。

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 母基金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為中科院創投，對外代表
母基金。

管理費： 自母基金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至五年屆滿期間，每年
管理費按照有限合夥人認繳出資總額的1.5%收取，母
基金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滿五年後，每年管理費按照
母基金最終總認繳出資額減去已回收或核銷的子基金
╱直投項目的投資成本的1.5%收取。

收益分配： 主要按照如下比例進行分配：

母基金取得的投資收入和其他收入在扣除相關稅費
（如有）、交易費用及其他費用（如有）後的可分配部分
不得再投資於直投項目或其他股權投資基金，應同投
資期屆滿而未投出的本基金存留資金一樣，按下列順
序和原則儘快向全體合夥人進行分配：

(1) 將首先向基金募集封閉日前的實繳出資有限合夥
人支付資金先到成本；

(2) 向全體有限合夥人支付其出資本金；

(3) 向普通合夥人根據其實繳出資比例進行分配；

(4) 支付超額收益分成，超出上述 (1)、(2)及 (3)項的
收入為超額收益，該等收益按16%和84%的比例
在普通合夥人和有限合夥人之間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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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基金管理： 母基金普通合夥人與有限合夥人的代表一起組成投資
決策委員會，對母基金的投資業務有最終決策權。

相關方資料

本公司之資料

聯想控股是中國領先的多元化投資控股集團，其構建起了「戰略投資+財務投資」
雙輪業務協同驅動的創新業務模式。戰略投資業務分佈於 IT、金融服務、創新消費
與服務、農業與食品以及先進製造與專業服務五大板塊；財務投資業務主要包括天
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及其他投資，覆蓋企業成長的所有階段。於本公
告日期，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國科控股持有本公司29.04%權益。

國科控股之資料

國科控股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體業務包括：(i)對持
股企業行使出資人職責；(ii)私募股權基金投資；(iii)戰略性直接投資；及 (iv)對中
國科學院所屬事業單位經營性國有資產管理進行監督和指導。

項目合夥企業、中科院創投及母基金的資料

項目合夥企業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經營範圍為企業管
理、企業管理諮詢。項目合夥企業設立的目的主要是投資母基金。

中科院創投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項目合夥企業及母基
金的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其經營範圍為投資管理、項目投資。

母基金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業務。母
基金是由國科控股作為主要發起方設立的，其作為中科院首個面向其全國100多個
研究所及3所知名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股權投資平台，將持續篩選、培育和轉化中
科院各院所的科技成果，推動科技創新的產業化。母基金管理團隊主要成員包括但
不限於 (1)吳樂斌先生，其於2002年完成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學、技術、管理專家津貼；中科院科技
進步二等獎等；參與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計劃的研究工作。
2014-2019年，任國科控股黨委書記、董事長。在此期間，中科院企業經營規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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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台階，營業收入達到4,000多億元人民幣，年均增幅6%。資產總額達到7,650
億元人民幣，年均增幅18%。現任中科院創投董事長、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2)曹慧濤先生，其長期擔任中科院西安光機所成果轉化負責人，致
力於科技成果產業化事業，助力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發起設立了第一家專注於「硬
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孵化器「中科創星」、創建國家級光電子專業化平台陝西光電子
集成先導技術研究院、「國有+民營」的商業航天融合發展平台「中科天塔」、專注
於青少年科普科教事業的「中科創星星科普」品牌，努力打造硬科技創新創業雨林
生態體系。已累計投資孵化科技企業348家，實現2萬人就業，總市值近800億元
人民幣。截至2020年6月30日，母基金已出資子基金10支，已出資項目18個。

交易理由及裨益

中科院創投團隊擁有專業的投資管理經驗、穩健的投資策略、優質的項目儲備、豐
富的政府資源並與產業緊密協作，已在母基金投資組合中佈局了具備增值潛力的資
產，包括已在科創板上市的獨角獸企業中科寒武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有潛
力在科創板上市的企業。本公司透過認購項目合夥企業以間接投資認購母基金，有
望獲得優秀的財務投資回報，符合財務投資的資產配置要求；此外，通過與中科院
創投的合作，本公司將進一步加強與中科院體系內各地科研院所的合作，為戰略投
資和財務投資提供更多的優質項目儲備和業務協同機會，從而令本公司實現資產質
量的持續優化，資本實力不斷增強。

本公司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交易是按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根據一般商務
條款進行。合夥協議經各方平等磋商後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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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國科控股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國科控股持有中科院創投超過30%的權益，中科院創投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普通
合夥人及管理人，並為母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因此，中科院創投及母基金
均為國科控股的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
於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少於5%，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申報及公
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索繼栓先生作為國科控股董事長及吳樂斌先生作為中科院創投董事長，已就關於批
准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董事於交易中擁有
重大利益或須就董事會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匯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科院」 指 中國科學院

「國科控股」 指 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29.04%已
發行股份

「中科院創投」 指 中科院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項目合夥企業的普通合夥
人及管理人，亦為母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及管理人，其
超過30%的股份權益由本公司主要股東國科控股持有

「本公司」或 指 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
 「聯想控股」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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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母基金」 指 中科院科技成果轉化創業投資基金（武漢）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
企業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合夥協議」 指 本公司、國科控股及中科院創投於2020年10月9日簽
訂的《天津國科中麗創業服務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合
夥協議》

「百分比率」 指 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的百分比率，用於釐定上市
規則項下的交易分類

「項目合夥企業」 指 天津國科中麗創業服務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科創板」 指 上海證券交易所科技創新板

「交易」 指 與相關方簽訂合夥協議及相關文件，本公司透過認購
項目合夥企業份額以間接投資認購母基金份額

 承董事會命
 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寧旻

2020年10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寧旻先生及李蓬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朱立南先
生、趙令歡先生、吳樂斌先生、索繼栓先生及王玉鎖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
蔚華先生、張學兵先生、郝荃女士及印建安先生。


